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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3 日 

吉林省通化市两级法院剥夺律师辩护权
【明慧网】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法院刑事庭一再违法办案，其上级和

通化市中级法院通化市中级法院纵容

包庇、不作为，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

权屡屡被剥夺。 

一、阻止朱亚先的律师介入 

法轮功学员张素华、朱亚先女士，

在通化市及东昌区两级政法委、“610

办公室”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组织

的绑架中被非法抓捕，当时被绑架的

有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 

张素华、朱亚先被非法关押在通

化市看守所至今七个多月，在当事人

张素华零口供、零签字的情况下，东

昌区法院依然立案。家人为她们聘请

的律师因刑事庭长赵岩违法办案，非

法干预律师辩护权，其上级和通化市

中级法院的违法，至今无法介入。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十点钟左

右，家属为朱亚先聘请的律师来到通

化市东昌区法院递交律师函。十一点

钟左右，律师在审判庭外见到了赵岩，

说明来意并递交律师函，庭长赵岩拒

接。答复律师：律师得到公安局国保

大队开个不炼法轮功的证明，再由律

师所在地司法局开个可以为法轮功辩

护的证明，再到通化司法局备案，法

院才可以接律师函。律师指出：律师

是依据《刑事诉讼法》行使辩护权，

没有其它法律限制，你们这个要求是

违法的。赵岩说上面就这么规定的。

律师要看一下相关文件。赵岩说：没

有文件，是口头传达的。赵岩还说他

说了也不算。律师问：你们为什么不

敢接律师函呢？赵岩说：不是不敢，

就是接了也没用，也不能让你出庭辩

护。可见，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

“开庭”只是走式，一切都已内定。

所谓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 

律师到通化市中级法院控告东昌

区法院赵岩执法犯法阻止律师行使

辩护权。中院信访办推荐到中院纪检

监察室投诉。纪检监察室主任李伟给

律师的答复与赵岩的说辞一样：让律

师到政法委备案。律师正告李伟这是

犯法。李伟挂断电话。随后律师多次

给李伟拨打电话，李伟不再接听。律

师又给监察室王春山打电话，王听后

说他了解一下，十分钟后给回话。但

再无回音。律师再次拨通李伟的电

话。李继续蛮横地让律师去政法委。

二、阻止张素华的律师介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张素

华家属聘请的律师到通化市东昌区

法院递交律师函，身怀有孕的承办法

官吕晶推脱说这个案子归庭长赵岩

管，当律师打通赵岩电话时，赵岩说

不能接律师的手续，律师必须先到司

法局备案。 

律师指出：你这个要求违背了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赵岩说：上

面就这么规定的。并说，是口头传达

的，没有书面文件。律师要求赵岩依

法办案，赵挂断电话。 

随后家属与律师到通化市中级

法院，向纪检监察室主任李伟投诉东

昌区法院赵岩的违法行为。李伟不停

地说：法院不能直接接律师文件，要

到政法委备案。在两级法院，指定的

备案部门都不一样，司法部门办案的

随意性可见一斑。 

当律师向李伟要书面文件时，李

伟却说市里开会了，是口头传的，没

有文件。律师指出这样做是违法的，

李伟挂断电话。 

家属到通化市司法局，律师管理

科长侯建新（音）接待了家属，侯说

法律上是没有这样（备案）的规定，

但上级单位有律师到司法局备案的

要求，有这么回事。家属问能否给出

书面文件，侯说有也不给看。后又改

口说没有文件，只是口头传达的文

件。还说，那就让律师去开庭给辩护。

家属说法院不接律师函，侯说那就没

办法了。看你说的挺清楚，你给辩护

吧！家属说赵岩说了，家属没律师证

不让辩护。侯说：根据法条，家属可

以辩护，你就告诉法院，我说的，家

属可以辩护。 

家属将司法局侯科长的答复告

诉赵岩时，赵岩说：不认识！让他给

我们发个公函，盖上公章，我就让你

辩护。家属了解到，公民代理（公民

做辩护人）需办理手续这个规定已经

废止。赵岩又在无理刁难。 

三、阻止罗希珍的律师介入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通化

市法轮功学员罗希珍在向世人赠送 

至2015年2月中旬，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超过2亿人。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真相光碟时，被东昌区国保吴国庆绑

架。仅一个月，迫害罗希珍的案卷即

到达法院。速度快得惊人。 

当家属告知承办法官邹喜山，家

属已聘请律师，何时可阅卷时，邹先

是告诉家属，律师带齐手续来，随时

可以阅卷。第二天，即改口说：你们

不可以请律师，只能由有法院指定律

师。你们如果请律师，必须报给我们，

我们请示政法委。并承认是领导说的。 

家属来到东昌区法院见到庭长赵

岩。关于律师一事，赵岩说：法院内

部有规定，这类（法轮功）案子不允

许从外地请律师。中央政法委联席会

议有规定，法轮功案件很敏感，不许

自己请律师。不请律师，法院要指定

律师，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关规定）不能给你看，就是这么

规定的；这个答复没有，这是我们内

部的一个规定。这是为了给你们省钱。

赵还说：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说赵

岩侵犯我辩护权了。你可以向政法委、

中院、纪检委反映我。 

    家属说：要么你给我们看看这个

条文，要么你给我们一个书面的答复，

要么你就让我们阅卷。赵岩很流氓也

很嚣张，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你

可以向纪检委反映我赵岩违法了，但

是就是没有！就不行！就没有！！家

属说：你这没有道理啊。赵说：你可

以反映啊！说我不给你材料了，不就

完了吗！我就没有，我也拿不出来。

家属追问：你给我们看看这个规定吧。

赵岩说：没有规定。家属问：你不是

说有这个规定吗？赵说：我就说我看

过这个规定……找不着了！ 

家属向东昌区法院找主管刑事的

副院长姚桂英反应此事遭推诿，后来

姚就不接电话了。东昌区法院监察室

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家属拨打了通化市中级法院的举

报电话，工作人员说，关于（迫害）

法轮功的案件，政法委确实有规定，

但内容不太清楚。家属说不管怎样，

我们有权请律师啊。工作人员表示：

那是，得让辩护。 

在家属的一再交涉下，院长刘东

海说他和赵岩联系，让赵岩见家属。 

赵岩接待了家属，态度好了很多。

说如果家属一定要请律师也可以，但

有条件。让律师先把律师证和律师函

传真过来，到法院备案，再到通化市

司法局办理手续，通化市司法局对律

师审核后，同意律师来辩护了，出个

文儿，律师就可以来阅卷、辩护。 

东昌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

家属：法院有法院的规定，司法局只

遵守自己的规定。司法局也不管律

师，也不可能证明律师是否合格。市

司法局管的也是本市的律师。市司法

局的工作人员说，即便开了证明，也

得看法院同不同意。 

赵岩推责司法局说：司法局开不

开那是他的事了。还说：“就是市司

法局不给他审查，不给我们出文儿的

话，就是我们想让这个律师来辩护都

不可以” ……  

家属再给刘东海打电话就不接

了，几个家属的电话都拉入黑名单。

律师到法院递交律师函，邹喜山

根本不下楼，只在电话中要律师到政

法委找苗英。而后经过多次交涉，八

月二十五日，邹喜山接下家属拿来的

律师函。 

八月二十九日，律师又到了通化

市东昌区法院，邹喜山还是不下楼，

只在电话里推诿律师去司法局。还

说：我不能见你，见你就犯错误了，

得听领导的指示。可见所谓的法院根

本没有司法独立，完全被中共操纵。

在主审法官邹喜山和610头子薛

玉亮的诱骗下，九月三十日罗希珍签

字，同意辞退家人聘请的律师。二零

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东昌区法院开

庭审理迫害罗希珍一案，枉判三年零

三个月。罗希珍提出上诉。家属多次

远路到通化市中级法院，可法官和庭

长欺骗推诿家属，不开庭即下达判

决，维持原判。此后，家属多次询问，

都没确切答复。 

直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给家属打

来电话，家人才知道罗希珍已被秘密

转入监狱。 

四、阻止许英杰的律师介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

化市法轮功学员许英杰，因向民众赠

送写有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被绑

架。后被关押在长流看守所。 

三月七日上午，由于许英杰身体

极度虚弱，在铁路医院的病房内开

庭。法官杨万成。 
这时病房里出现了两位律师，一

个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一位是家属聘

请的正义律师。在家属强烈坚持和许

英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法院指定的

律师被辞退。审理被迫停止。 
恼羞成怒的东昌区政法委随即

召开公、检、法、司紧急会议，通过

政法委、司法局律师管理科等部门用

尽手段阻止律师为许英杰辩护，并企

图绑架律师。家属聘请的律师在接案

后，受到来自司法、政法部门的巨大

压力，强迫其退出此案。 
三月末，政法委的赵树军突然交

给家属一份许英杰写的申请，内容是

辞去家属请的律师，改用政法部门为

其指定的律师辩护。四月八日，法院

开庭。事实、证据部份都混乱、糊涂，

许英杰签字后哭了，似有难言之隐。

后来得到证实，这份“申请”是许英

杰按照政法委等部门的意愿写的。 
六月十二日家属又到了东昌区

检察院，得知判决已下。在无任何法

律依据的情况下，许英杰被冤判三年

徒刑。六月十三日，家属面见法官杨

万成，请他给一份判决书，杨万成态

度蛮横粗暴，居然说：“就不给！”

“就这样，爱哪告哪告。”家属去人

大反映情况，他们对此也无可奈何。

家属想会见许英杰商量上诉一

事，政法委书记乔九成说：上诉期至

六月二十一日，过后就可以接见了。

法律规定，自当事人接到判决第二日

起，十天内为上诉期。十三日时杨万

成法官还表示判决书没有送达，上诉

期最早也应到二十四日，怎么就成了

只到二十一日了呢？ 
七月一日家属见到了许英杰，得

知执行已下。之前乔九成、赵树军等

的“轻判”“判缓”“保外”……所

有的承诺都被事实证实是虚假的。看

守所对许英杰的嘘寒问暖、“关怀备

至”，乔九成在开庭前让家属会见许

英杰等等手段，骗得了许英杰、家属

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配合。迫害

法轮功中，邪党的阴险、狡诈与邪恶

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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